


附件1
[bookmark: _GoBack]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10]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高切坡、深基坑和高填方项目勘察设计管理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各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委，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建设局，万盛经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双桥经开区建设局、经开区生态环境建管局，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我市高切坡、深基坑和高填方项目（以下简称“高边坡项目”）管理，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现就进一步加强高边坡项目勘察设计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高边坡项目界定
本意见所称高边坡项目是指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统称“主体建设工程”）开挖或填筑所形成的边坡，并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一）高切坡：岩质边坡高度≥15米，岩土混合边坡高度≥12米且土层厚度≥4米，土质边坡高度≥8米；
（二）深基坑：岩质基坑高度≥12米，岩土混合基坑高度≥8米且土层厚度≥4米，土质基坑高度≥5米；
（三）高填方：填方边坡高度≥8米。
二、加强高边坡项目勘察设计质量管控
（一）主体建设工程规划方案设计确定后，其高边坡项目应一并进行工程地质详细勘察。
（二）高边坡项目设计应以工程地质详细勘察为依据，按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两个阶段进行，分别在主体建设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之前开展；按规定不进行初步设计审批的，应在主体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之前开展。
（三）高边坡项目方案设计完成后，应提交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可行性评估，其可行性评估报告作为高边坡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以及主体建设工程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与审查的依据。
（四）高边坡项目施工图设计完成后，应提交承担可行性评估的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审查，通过后出具高边坡项目施工图设计审查合格书。
（五）下列高边坡项目方案设计完成后，建设单位应组织专家现场踏勘，并进行方案设计安全专项论证。参与论证的专家应具有10年以上的高边坡项目设计经历并具有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总人数为5名（其中岩土工程专家不少于3名）及以上的单数。安全专项论证意见应作为高边坡项目方案设计可行性评估、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与审查的依据。
1．高切坡：岩质边坡高度≥30米；岩土混合边坡高度≥25米且土层厚度≥4米；土质边坡高度≥15米。
2．深基坑：岩质基坑高度≥15米；岩土混合基坑高度≥12米且土层厚度≥4米；土质基坑高度≥8米。
3．高填方：填方边坡高度≥12米。
4．曾发生质量安全事故、需加固处理、采用新结构或新技术的高边坡项目。
三、强化资质资格管理
（一）各勘察设计单位应在勘察设计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主体建设工程及高边坡项目勘察、设计业务，并对勘察、设计文件的质量负责。
[bookmark: OLE_LINK2]（二）市外勘察设计单位在入渝承接高边坡项目业务前，应按照《重庆市市外勘察设计企业入渝信息报送和动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完成市外勘察设计企业信息报送。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三）高边坡项目地质勘察报告审查、方案设计可行性评估及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应由相应的一类施工图审查机构承担。
（四）担任高边坡项目勘察及勘察文件审查工作的项目负责人及其审查人员应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资格并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担任高边坡项目设计、可行性评估及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项目负责人及审查人员应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并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四、严格责任落实与监督管理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19]（一）建设单位对高边坡项目的质量安全承担首要责任，依法组织建设，全面履行管理职责。勘察、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并对高边坡项目的勘察、设计质量负责。施工图审查机构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开展高边坡项目地质勘察报告审查、方案设计可行性评估及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对高边坡项目安全性进行严格把关，对审查、评估工作负责。
（二）各勘察、设计单位应切实做好高边坡项目的技术交底和施工过程技术服务工作，不得将勘察设计中间资料作为高边坡项目设计、施工的依据。施工过程中，若实际情况与勘察、设计情况不符或出现异常，建设单位应及时组织勘察、设计等相关单位研究解决。
（三）市、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高边坡项目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督促建设单位落实首要责任，督促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落实主体责任，确保高边坡项目质量安全。
（四）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重庆市高切坡、深开挖、高填方项目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渝建发〔2002〕47号）、《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关于认真贯彻落实进一步规范重庆市高切坡、深开挖、高填方项目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渝建发〔2002〕76号）、《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关于高切坡、深开挖项目勘察设计管理的补充通知》（渝建发〔2004〕224号）、《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高切坡、深基坑和高填方项目勘察设计管理的意见》（渝建发〔2010〕16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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